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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院級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 
 

98 年 9 月 7 日 98 學年度第 2 次中心會議通過 
98. 9.23 呈請校長核定通過 

98 年 10 月 27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中心會議修定通過 
98.11.03 呈請校長核定通過 

100 年 4 月 13 日 99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修定通過 
100.4.19 呈請校長核定通過 

101 年 6 月 22 日 100 學年度第 8 次中心會議修定通過 
101 年 9 月 12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中心會議修定通過 

101.10.15 呈請校長核定通過 
103 年 12 月 24 日 103 學年度第 3 次中心會議修定通過 

104.01.12 呈請校長核定通過 
104 年 1 月 14 日 103 學年度第 4 次中心會議修定通過 

104.01.27 呈請校長核定通過 
 
 

第一條 本中心依據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及「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

作送審準則」，參酌本中心特性訂定之。 

第二條 本中心擬升等、新聘或改聘之專、兼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聘任，須按法定程

序提出申請。 

擬升等、新聘暨改聘專任教師之學術研究成果必須符合本中心「系級教師聘任

暨升等評審辦法」中所訂之最低標準，始得提出申請。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依

據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辦理。 

第二條之一 

本中心設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以下簡稱「甄選會」），置委員五人，以中心主

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院教評會推薦八名傑出學者或具學術聲望教授，由

主任陳請校長聘任之。委員任期兩年，連選得連任一次，甄選委員(當然委員

除外)不得同時兼任院教評會委員，甄選會委員於任期中出缺時，由主任陳請

校長就原推薦名單遴聘遞補之，任滿所餘任期。 

主任兼為甄選會召集人，開會時並擔任會議主席，主任無法出席時由委員互推

一人擔任主席。 

甄選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有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委員有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辦法規定應迴

避情況者應自行迴避，未自行迴避者，主席應經會議決議請該等委員迴避。 

第三條 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召開前，應公開展示申請升等或改聘教師之著作一週以

上，代表著作(或學位論文)及參考著作須符合本辦法之規定。擬升等或改聘教

師須於本中心公開宣讀，無故不到場宣讀者不予審查，因重大事故請假經中心

主任提請院教評會召集人同意者得補行宣讀一次。 

第四條 本中心評審教師升等之項目如下： 

一. 教學：依任教課程、教學貢獻度、教材教案、參與院校核心課程之講授及

教學評量與改進措施(教學歷程與反思)五項評分。 

二. 學術研究：代表著作與研究著作之質與量。 

三. 服務與合作： 
（一）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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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校、中心服務之貢獻。 

（三）參與建教合作研究計劃執行成效。  

（四）輔導學生參與課外、科技活動及個人參與學術演講等之成果。  

（五）其他校外服務事項有特殊成效者。 

第五條 本中心評審教師升等之評分比例如下： 

一、擬升助理教授者：教學 30 分、學術研究 40 分、服務與合作 30 分。 
二、擬升副教授者：教學 30 分、學術研究 40 分、服務與合作 30 分。 
三、擬升教授者：教學 30 分、學術研究 50 分、服務與合作 20 分。 

第六條 本中心教師升等之評分，以覆評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評審結果為原則。每位

院級評審委員得就各種評審項目，參考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分數，給予總

分最多增加或減少十分，作為其評審分數。 

第七條 每位院級評審委員所評給之分數，總分達到七十分以上者，視為同意申請人升

等，否則視為不同意其升等。院級評審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參加表決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升等，始得推薦至校接受評審。 

第八條 本中心應於院級教評會審查前辦理新聘教師著作外審(實質審查)，每案由系級

教評會召集人彙整委員密送之校外專家及學者之建議名單至少十人，院級教評

會召集人、校長亦得增列外審專家及學者參考名單。本中心之新聘案由校長及

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就名單中圈選五人(校長圈二人、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圈三

人)，由本中心依據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本辦

法辦理著作外審（實質審查）及評審有關事宜。 

新聘具教師證書之兼任教師得經系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依行政程序送校教評

審議。 

第九條 本中心專、兼任教師申請改聘，視同申請升等，其評審項目、計分標準、評分

原則，與升等同。惟教學績效、服務與合作事項，得視其過往五年內實際任教

狀況予以考量。 

         已取得高一等級教師證書之兼任教師申請改聘時，免採評分方式辦理審查，由

委員以同意票決議之。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辦理。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中心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